
祭祀公業法人設立登記應備證件 

1.申請書 1 份 

2.同意書(派下現員 1/2 以上)1 份 

3.沿革 1 份 

4.章程 3 份 

5.載明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文件(設有分事務所者,一併檢附)3 份 

6.管理人備查公文影本 1 份(附管理人名冊) 

7.監察人備查公文影本 1 份(附監察人名冊) 

8.民政機關核發之派下全員證明書(派下現員名冊、系統表、不動產清冊)正本、 

影本各 1 份(正本核符後發還) 

9.法人圖記及管理人印鑑式 3 份 

辦理程序：申請人備齊相關表件送新市區公所轉臺南市政府民政

局辦理。 


